
長榮大學 114學年度第 2學期「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申請規定 

一、依據：本校「弱勢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  

二、目的：為培養其獨立自主精神，厚植弱勢學生畢業後就業能力，藉生活服務學習機會

以養成獨立自主精神，擴充學習生活領域，並支援學校進行各種公共性、公益

性及發展性之服務學習活動，提供生活助學金。  

三、生活助學金支給標準：核發每生每月新台幣  6,000 元以上之生活助學金。承辦單位

得視申請人數彈性調整發放月數。  

四、申請資格：本校在學學生成績及格 (大一新生第一學期免附 )、具中華民國國籍，並符

合下列任一資格條件之學生。   

(一)持有當年度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學生。   

(二)持有當年度政府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學生。   

(三)持有當年度各級政府核發之清寒證明學生。 （須提供三個月內之村里長清

寒證明或其他政府核發之清寒證明）  

(四)家庭年收入 120 萬以下證明學生。   

(五)持有特殊境遇、特殊境遇子女證明學生。   

(六)持有原住民證明學生。   

(七)持有新住民證明學生。   

(八)持有國內重大災害災區受災家庭證明學生。   

(九)持有失業勞工子女證明學生。   

(十)持有身心障礙證明者。   

(十一)持有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之有效鑑定證明者。   

(十二)其他特殊狀況。  

 

註：前學期學業成績需合格(大學部60分(含)以上、碩士班70分(含)以上)；操行75分

(含)以上且無記過以上處分。  

五、申請時間：114 年 12 月 08 日（一）至 114 年 12 月 24 日（三）止。  

六、申請本項獎學金應繳交之證件：  

  (一)基本文件（資格條件 1~12 類皆需繳交）：  

1.申請表暨生活服務學習同意書。 (如附件) 

2.前(113-2)學期成績單、操行成績、獎懲證明  (資料皆需業管單位核章 )。  

3.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需蓋當學年度註冊章) 

(二)資格條件第  1~3；5~12 項需「另繳」交下列文件（資格條件第 4 項不用繳交）：  



1.本人及父母(法定代理人)113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無所得者亦需檢

附所得清單)。  

2.當年度之可證明申請資格條件之文件，各類資格證明文件如下：  

（1）持有 114 年度政府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學生需繳交：114 年度政府核發之低

收入戶證明。  

（2）持有 114 年度政府核發之中低收入戶證明學生需繳交：114 年度政府核發之

中低收入戶證明。  

（3）持有 114 年度各級政府核發之清寒證明學生需繳交：114 年度各級政府核發

之清寒證明（須提供三個月內之村里長清寒證明或其他政府核發之清寒證

明）、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含詳細記事)或近三個月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含詳細記事)。  

（4）持有 114 年度特殊境遇、特殊境遇子女證明學生需繳交：114 年度政府核發

之特殊境遇、特殊境遇子女證明、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含詳細記事)或近

三個月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含詳細記事)。 

（5）具原住民身分學生需繳交：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含詳細記事)或近三個月

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含詳細記事)。  

（6）具新住民身分學生需繳交：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含詳細記事)或近三個月

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含詳細記事)。  

（7）持有國內重大災害災區受災家庭證明學生需繳交：國內重大災害災區受災家

庭證明、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含詳細記事)或近三個月之全戶戶籍謄本正

本(含詳細記事)。  

（8）持有失業勞工子女證明學生 (三年內) 需繳交：失業勞工子女證明學生 (三年

內 )、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含詳細記事 )或近三個月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含詳細記事)。  

（9）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學生需繳交：學生本人之身心障礙證明。  

（10）持有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之有效鑑定證明學生需繳

交：學生本人之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核發之有效鑑定證明。 

(三)資格條件第  4 項需「另繳」交下列文件（資格條件第 1~3；5~12 項不用繳交）： 

1.全戶家庭人口  113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以全戶戶口名簿 /戶籍騰本

內登記之所有人口數為準。)  

2.全戶新式戶口名簿影本 (含詳細記事 )或近三個月之全戶戶籍謄本正本 (含詳細記

事)。  

＊文件不齊者不列入會議審查。  



七、繳交方式：自行備妥相關資料，並以 A4 格式檢附證件繳交，依順序裝訂，送至學生

活動中心一樓生輔組張教官提出申請，逾期或檢附文件不齊全不予受理。

(請同學勿拖延、  並及早辦理，以防資料不齊全或有錯誤，進而影響您的

權益) 

八、生活服務學習規範：服務學習時數：凡領取「生活助學金」之學生，必需參與服務學

習活動，每人每週不超過 8 小時，每月 30 小時。  

九、審核手續：由承辦單位審查欲申請生活助學金之學生。  

十、公告生活助學金錄取及分發單位人員名冊：預計 115 年 2 月 6 日（五）早上 10 時公

告至生輔組網頁公告訊息。  

十一、錄取同學自行至分配單位報到時間：115 年 2 月 23~26 日(四)。  

十二、獲准補助之學生須於規定期限內完成生活服務學習，並接受單位考核生活服務學習

情形。  

十三、錄取同學若因個人課業因素無法完成時數、或休退學者，請於 115 年 2 月 26 日(四)

前向生輔組張教官聯繫調整或放棄服務時數。  

十四、請申請者事先務必確認是否於出納組設立郵局或銀行帳戶，未設郵局或銀行帳戶者，

請儘速至出納組建立帳號，俾利爾後匯款使用。  

十五、承辦人及聯絡電話：生輔組張教官，06-2785123 轉 1243 


